
1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对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 

许可类重组问询函[2017]第 16 号 

 

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 7月 17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  预案 ”）。我部对上述

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一、关于交易方案 

1.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中，对标的公司盈利承诺期的净利润作出

承诺及承担盈利补偿义务的主体为程力栋、张辉、南京雪人和宁波皓

望。除程力栋、张辉、南京雪人和宁波皓望外的永乐影视其余股东不

对标的公司盈利承诺期的净利润作出承诺，其相应的补偿义务由程力

栋、张辉、南京雪人和宁波皓望承担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由上

述交易对方而非全部交易对方作为业绩承诺方的具体原因；（2）对比

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，说明相关业绩补偿安排是否覆盖本次交易的

全部交易对价，如否，说明覆盖比例，并做重大风险提示；（3）结合

永乐影视 2015年、2016年和 2017年 1-6月的盈利情况，披露业绩承

诺较报告期业绩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、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和合理性、

补偿义务人的履约能力和履约保障；（4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2.2013年 12月，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拟收购永乐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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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 51%股权并约定了相应业绩承诺；2015年 5月，宁波康强电子股

份有限公司公告拟收购永乐影视 100%股权并约定了相应业绩承诺；

2016年 5月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拟收购永乐影视 100%

股权并约定了相应业绩承诺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上述三次重组

终止的原因；（2）以列表的方式：①补充披露上述三次业绩承诺的情

况；②补充披露上述三次业绩承诺与对应年度经审计扣非后净利润之

间的差异（如适用），并解释差异原因；③补充披露上述三次业绩承

诺与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同一年度之间是否存在差异，如有，请说明

具体原因；（3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预案显示，程力栋、张辉、南京雪人同意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

期第三年年末的全部应收账款承担收回责任。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

第三年年末应收账款在其后第二年的年末仍有未收回的，则程力栋、

张辉、南京雪人应承担全额补偿义务并以现金方式对当代东方进行补

偿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程力栋、张辉、南京雪人各自补偿比例

的计算方法、相关的会计处理及履约保障，是否存在不能履约时的制

约措施；（2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预案显示，对于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总和

高于承诺年度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总和的，当代东方承诺给予业绩承诺

人和标的公司届时在职的管理层超额部分 50%的奖励（以下简称“超

额业绩奖励”），超额业绩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0%。

请你公司：（1）说明上述业绩奖励约定是否符合《关于并购重组业绩

奖励有关问题与解答》的规定；（2）说明设置业绩奖励的原因、依据

及合理性以及相关会计处理及对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；（3）独立

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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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定价的市场参考价为董事会决议

公告日前 6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，据此确定股份发行价格为市场

参考价的 90%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进一步分析市场参考价选择的合理性；

（2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二、关于交易对手方 

1.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失信被执

行人。 

2.预案显示，交易对手方宁波皓望、北京丰实、宁波安丰、杭州

智汇、上海君丰、深圳君丰、上海匀艺均为有限合伙企业。请你公司：

（1）补充披露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、投资决策机制、

收益分配机制、存续期限、退出机制等情况，以及相关存续期设置是

否满足本次交易的股份锁定期要求；（2）说明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

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》有关上市公司实施并购重组中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200 名

的规定；（3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请你公司结合交易对手方及其关联方的业务开展情况及未来

规划，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是否可能导致公司新增同业竞争或

关联交易，是否符合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。 

三、关于交易标的 

1.预案显示，永乐影视 2015年、2016年和 2017年 1-6月的营业

收入分别为 50,356.95万元、47,703.16万元和 18,925.99万元；净利

润分别为 14,544.95万元、12,583.49万元和 6,595.18万元；销售净利

率分别为 28.88%、26.38%和 34.85%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详细分析并补

充说明报告期内永乐影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滑的原因；（2）解释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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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2017年 1-6月销售净利率大幅增长的原因；（3）补充说明 2016年

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永乐影视 100%股权，相关公告

中披露的永乐影视 2015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与本次预案披露的永乐

影视 2015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之间是否存在差异，如是，解释说明

原因；（4）会计师核查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预案显示，永乐影视投拍的电视剧采取了自主发行及授权发行

两种模式，以自主发行为主。自主发行方式下，永乐影视的发行部门

负责向电视台、视频网站等客户销售，签署播映权许可合同；授权发

行方式下，永乐影视与第三方签署协议，以约定的价格将固定期限内

的部分或者全部播映权授予第三方，由第三方向电视台、视频网站等

客户销售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两种模式下销售收入的具体金

额和占比情况，会计师核查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请你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永乐影视完成拍摄的各电

视剧的名称、题材、采购模式、拍摄模式、版权比例、拍摄集数、取

得著作权及发行许可证的情况；（2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永乐影视已售

各电视剧的预计销售总收入及实际确认的销售收入，两者之间是否存

在差异，如有，解释说明差异原因，并补充说明对应的成本结转情况；

（3）补充披露报告期末永乐影视正在拍摄的主要电视剧的进展情况

以及与预计进度之间是否存在差异，如有，解释说明差异原因；（4）

会计师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预案显示，永乐影视存在应收账款、存货金额较大风险，请你

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各报告期末永乐影视应收账款、存货的具体金额，

相应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等财务指标，与同行业上市公司

进行比较并说明相应的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，期末



5 

 

应收账款和存货水平是否合理；（2）会计师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5.预案显示，永乐影视电视剧拍摄模式主要分为独家拍摄和联合

投资拍摄模式，联合投资拍摄包括担任执行制片方和担任非执行制片

方两种参与方式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按照不同参与方式，分产品补充披

露永乐影视报告期内联合摄制电视剧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收益

分成方式，与联合摄制方的款项往来，收入、成本核算与费用确认原

则及会计处理；（2）会计师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永乐影视目前主要签约编剧、制片人、导

演、艺人的合作期限，相关合约是否具有排他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预案显示，截至预案出具日，永乐影视及其子公司存在“北京

华夏金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上海青竺合同纠纷案”、 “三花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诉程力栋、张辉、永乐影视民间借贷纠纷案”、“上海青竺

北京分公司诉孟子义合同纠纷案”等未决诉讼，永乐影视及上海青竺

部分财产被采取保全措施或被冻结。对此，交易对方程力栋、张辉承

诺本次交易完成之前，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所持有的永乐影视之股权

不被司法冻结、查封、财产保全或其他权利限制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

上述诉讼如经终审判决永乐影视或上海青竺承担违约、侵权、担保或

其他赔偿责任，则将实际承担全部债务及赔偿责任，以保证永乐影视

或上海青竺不因该等诉讼受到任何经济损失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补充说

明截至本问询函回函日，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；（2）说明上述事项是

否符合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（四）项的相关规定；（3）明确

程力栋、张辉将采取何种措施保证永乐影视股权不被采取权利限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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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的履约保证；（4）若上述诉讼终审判决永乐影视或上海青竺承担

相应责任，补充披露程力栋、张辉的后续解决措施，明确解决期限；

（5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2017年 3月永乐影视第四次和第五次股权

转让的具体原因。 

四、关于交易评估 

1.预案显示，标的资产采用了收益法以及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进

行预评估，并拟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。经预估，

永乐影视 100%股权预估值约为 255,000.00万元，比其未经审计的净

资产账面值 72,964.37 万元增值了 182,035.63 万元，增值幅度为

249.49%。请你公司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

准则第 26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第二十四条、《主板信息披

露业务备忘录第 6号——资产评估相关事宜》和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

第 7号——轻资产类公司收益法评估》的要求，补充披露评估假设的

合理性、预估增值的具体原因、预估过程、预估主要参数及取得过程，

包括不限于收益法涉及的具体模型、未来预期收益现金流、折现率确

定方法、估值测算过程等；资产基础法涉及的主要资产的评估、估值

方法及选择理由、评估或估值结果等；独立财务顾问、评估师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请你公司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

则第 26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第十六条的规定补充披露标

的资产及其重要子公司最近三年曾进行与交易、增资或改制相关的评

估或估值的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评估或估值的方法、评估或估值

结果及其与账面值的增减情况，交易价格、交易对方和增资改制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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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并列表披露标的资产及其重要子公司最近三年评估或估值情况与

本次重组评估或估值情况的差异原因；独立财务顾问、评估师核查并

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8月 3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7月 2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